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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公众的界定和识别
——兼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相关规定

张　晏
（北京理工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 ： 公众的界定和识别是公众参与程序设置中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中国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立法以“有关”和

“可能受影响”来界定“公众”，公众的范围狭窄，具体的识别规则过于原则和单薄，不利于公众参与功能的实

现。2019 年施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虽进一步明确了公众的范围，增加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

界定标准，但未有实质性突破，也未建立起系统的公众识别规则。对此，应当以“感兴趣”和“受影响”作为公众

界定的核心要素，明确各类公众特别是邻近居民和特殊群体、不同类型的专家以及环保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在识

别特定公众时应当以环境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相统一为目标，针对公众参与的不同阶段吸纳不同的参与者，为自上

而下的方法提供指引以限制裁量空间，为自下而上的方法提供便利以鼓励参与，并细化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和选

择代表等选择策略对最终参与者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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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有效的公众参与不仅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有助于行政决策合法性的证成，能够通过追求程

序正义促进实体权益的保护，客观上起到制约公权力的作用，并且能够为多元主体提供博弈的平台，有

助于各类信息和价值的融合并促进共识与合作，提升行政决策的理性和可接受性，从而避免事后的无序

参与和争议 [1]153-154。在公众参与的程序设置上，“公众”是应当首先界定的问题。如果公众的界定过窄，参

与的公众可能会缺乏代表性，界定过于宽泛，真正需要关注或者有价值的声音可能会被冲淡 [2]54，这正是

中国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公众参与的现实。中国环评相关立法对公众的概念和范围界定不

明，具体公众的识别规则过于原则和单薄，给环评机构和建设单位留下了巨大的选择空间。近年来，在

“公众”上做手脚，绕开受影响的公众，操纵公众参与的结果以实现自身目的和利益的现象频繁发生。例

如，2015 年，福建宁德鼎信实业有限公司的项目环评报告问卷调查名单中过半数的人并非当地居民，相

当一部分人不住当地，有的压根不知道所谓调查，但该调查却给出当地群众满意度为 99% 的结论[3]。2017 年，

金麒麟旗下全资子公司济南金麒麟刹车系统有限公司，新增“高性能刹车盘涂装项目”环评报告书中公众

参与调查的人有数十名是公司内部员工，且不在调查范围内小区居住 [4]。对此，2019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环评相关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听取意见

的公众范围，试图解决公众参与主体不清、范围和定位不明、流于形式、弄虚作假等问题，但是仍然遗

留了一些问题。

一、公众界定的核心要素−“感兴趣”和“受影响”

公众参与是中国环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并在环境立法当中予以确认①，但中国环境立法并未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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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参与中的“公众”明确予以界定，而是在表述中对“公众”施加了一定限制，与公众的概念共识并不

相符。

（一）现行环评公众参与中的界定

2002 年《环境影响评价法》①第 5 条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

响评价。”具体到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第 11 条和第 21 条均规定“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

见，以“有关”的措辞模糊化处理。对此，2009 年《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 13 条同样使用了“有关”

的表述。1998 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13 条②在“有关”的表述之外，在征求意见的对象上特

别限定为“建设项目所在地有关单位和居民”。

什么是“有关”，如何理解“项目所在地”？《环境影响评价法释义》并没有对“有关”进行进一步解

释，而是将《关于加强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工作的通知》所规定的“公众”解释

为包括听取项目所在地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团体、学术机构或者居委会、村委会发表或者代表

群众反映的意见和建议 [5]42。对于“项目所在地”，原国家环保总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公众

意见法律适用问题的复函》（环函〔2002〕171 号）在对《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 13 条第三款“环境

影响报告书中，应当有该建设项目所在地单位和居民的意见”解释时指出，“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中应当有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意见。”但何谓“周围”，该复函并未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2006 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对于建设项目环评中的公众参与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其中第 15 条中规定：“被征求意见的公众必须包括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代

表。”该规定突出了“受影响”的判断标准，被认为明确了确定“公众”时应予考虑的必要因素，细化了建

设项目环评公众参与的方式和程序，使得中国环评公众参与制度更加严谨，可操作性更强 [6]65。这一思路

在 2014 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得到延续。针对实践中一些建设单位对“有关公众”进行选择，征求一

些关系不大或者明显支持建设项目公众的意见，达不到公众参与的本来目的 [7]196，该法第 56 条规定：“对

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编制时向可能受影响的公众说明情况，充分

征求意见。”这意味着只要可能受到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都要征求其意见。

在“有关”和“可能受影响”表述的基础上，2019 年施行的《办法》增加了“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界

定标准。《办法》第 5 条对“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外的公众进行了区分，即环评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是法定的“公众”范围，予以优先保障，但对于环评范围之外公众的意见，“鼓励建设单位听取”

意味着建设单位即使不予理会也不会有任何后果。

何谓“环境影响评价范围”，2016 年《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3.7 规

定：“是指建设项目整体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范围，具体根据环境要素和专题环境影响评价技

术导则的要求确定。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中未明确具体评价范围的，根据建设项目可能影响范围确

定。”该导则将“评价范围”等同于“影响范围”，结合不同环境要素或项目，以相关技术标准作为判断

“影响范围”的标准。例如，2018 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2.2-2018）中规定，大气环

境影响评价范围根据建设项目排放污染物的最远影响距离 D10% 来确定。这当然有助于明确统一的判断标

准，但将技术标准作为判断“可能受影响”的依据却会存在诸多疑问。近年来实践已经显示出公众的风险

感知和参与需求与技术标准之间的冲突和碰撞③。是否超标不能作为是否受到损害的判断标准在环境侵权

的构成上已经达成共识，同样的，超出技术标准中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并不意味着就不受影响。对

此，已经有学者指出“评价范围”并不等于“影响范围”，而是将评价范围以内看作是直接影响的范畴，以

外看作是间接影响的范畴 [8]6。

现行相关立法将环评公众参与中的公众施加了“可能受到直接影响”的限制，同时将“环境影响评价

范围”以及相关技术标准作为判断依据，并没有将“受到间接影响”的公众纳入公众的法定范围，更没有

提及对规划或项目“感兴趣”的个人或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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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众参与中公众的概念共识

在试图回答“谁应当参与”这个问题时，广泛的共识是“公众”是指对某一决策感兴趣或者受到该决策

影响的任何人 [9]109。以“感兴趣”（interested in）和“受影响”（affected）为核心要素界定公众至少可以追溯

至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 [10]118。杜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表的《公众及其问题》中使用了对决策感兴趣和

被影响的群体来界定“公众” [11]36。

这种定义模式在环评立法当中多有体现。例如，作为环评制度的发源地，美国环评立法明确使用

“感兴趣和受影响的人”这一概念来界定公众。《国家环境政策法》（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Act,

NEPA）设立了环境质量委员会（the Council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CEQ）以实现该法的功能。《国家环

境 政 策 法 实 施 条 例 》（ CEQ  Regulations  for  Implementing  the  Procedural  Provisions  of  NEPA， 以 下 简 称

CEQ 条例）在要求各机构对备选方案在环评的早期进行“范围界定”（scoping）以确定公众希望在评价中

看到哪些问题，明确提出邀请受影响的联邦、州和地方机构、任何受影响的印第安部落、行动的拥护

者，以及其他感兴趣的人（包括基于环境理由可能与行动不一致的人）参与①。CEQ 还要求各机构在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Environmental Impact Statement, EIS）草案和编制最终 EIS 之前应当征求可能感兴趣

或受影响的个人或组织的意见②，以及提供与 NEPA 有关的听证会、公共会议和环境文件的公告，以便通

知可能感兴趣或受影响的人和机构③。欧盟同样以“感兴趣和受影响”为界定标准，关于战略环评的第

2001/42/EC 号指令（Directive 2001/42/EC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27 June 2001 on the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Certain Plans and Programmes on the Environment）第 6 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公众包括

“受或可能受该指令影响或对该指令的决策有兴趣的公众，包括相关非政府组织，例如促进环境保护的

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此外，1998 年《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

（ Convention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and  Access  to  Justice  in

Environmental Matters）即《奥胡斯公约》，也将公众参与界定为可能受到针对某一特定活动的环境决策

影响或对该环境决策感兴趣的公众的参与 [12]6。

实际上，中国也认可这一共识，该定义模式曾出现在 2011 年《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众参

与 (征求意见稿)》④中。编制组在编制说明中也认同“公众参与的范围应覆盖所有受建设项目影响和对其

感兴趣的群体，统称为利益相关方。”  ⑤但是该导则将“公众”界定为：受建设项目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

人；受建设项目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有关专家；关注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编制说明还提出了

“核心公众”的概念：“综合考虑中国的政体结构、社会现状和环评现阶段的具体实践情况，导则进一步

明确公众参与以核心公众群为主，即应涵盖受建设项目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项目所在地的人大代表

和政协委员、有关专家。” “核心公众”实际上仍未超出《环境影响评价法释义》对于“有关”的解读。

中国目前的环境立法和相关标准限缩了“公众”的范围，主要以“可能受到直接影响”为标准。由于环

境问题边界不明，世界的生态系统相互联系，环境决策事实上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质量,发生在特定地点

的环境问题可能具有超出地方的深远影响 [9]109。是否受到影响，受到“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影响”的判断

相当困难。更严重的是，“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外“感兴趣”的公众，特别是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代表

环境公益的社会组织将被排除在法定范围之外，这与国际惯例明显不符。环境决策应当建立在充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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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该技术导则不适用于规划环评。导则 4.1 将建设项目的利益相关方划分为九类，定义为广义的公众范围：（1）受建设项目直接影响的单位

和个人。如居住在项目环境影响范围内的个人；在项目环境影响范围内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单位和个人；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范围内某种物质作为生产

生活原料的单位；个人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因各种客观原因需搬迁的单位和个人。（2）受建设项目间接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如移民迁入地的单位

和个人；拟建项目潜在的就业人群、供应商和消费者；受项目施工、运营阶段原料及产品运输、废弃物处置等环节影响的单位和个人；拟建项目同

行业的其他单位或个人；相关社会团体或宗教团体。（3）关注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如各级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相关研究机构和人员、

合法注册的环境保护组织。（4）有关专家。特指因具有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能够针对建设项目某种影响提出权威性参考意见，在环境影响评价

过程中有必要进行咨询的专家。（5）建设项目的投资单位和个人。（6）建设项目的设计单位。（7）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单位。（8）环境行

政主管部门。（9）其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的基础上，只有在这一前提下才有可能作出正确的决策，这构成了环评制度公众参与程序的设计初衷[13]241。

公众可能拥有决策所需的更完整的信息并能得到精确权衡，经过公众参与和协商作出的决策可以被期待

为更具理性更有效率 [1]154。对“公众”进行有意的宽泛界定是实现充分的信息获取和交流的必然要求，应当

在环评立法中予以确认。

二、公众的范围和类型−普通公众和特殊公众

中国对于公众的界定，实际上采取的是“受到直接影响”和“存在利害关系”的标准 [14]29。学界普遍认识

到公众本身是一个充满利益区分和冲突的复杂构成，除关注自身利益的“有利害关系的公众”之外，还有

为了维护和促进公众利益的作为“没有利害关系”的公众 [15]63-64。“利害关系”包括直接或者间接利害关系，

并非传统的人身和财产损害，不仅包括生理和现实的损害，还包括心理冲击、经济上的长远影响乃至文

化与社区的认同感等 [16]221。“没有利害关系”的公众作为“特殊公众”①，包括与特定利益相关的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专家学者、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等 [17]116。在以“感兴趣”和“受影响”为核心要素宽泛界定公

众的前提下，除了“基于自身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当地居民、受到“间接影响”的邻近居民和处于

弱势的特殊群体之外，还应当特别关注“特殊公众”中“基于专业知识”的专家和“基于公共性权利”的利

益群体如环保组织。

（一）当地居民、邻近居民和特殊群体

根据中国相关立法，建设项目所在地周围可能受正面和负面影响的居民当然成为建设开发活动的利

害关系人，作为“普通公众”构成“公众”的最主要部分，往往被称为“当地居民”。中国台湾地区《环境

影响评估法》第 12 条中就使用了“当地居民”来指代公众。从实践来看，建设单位在环评中惯常采用问

卷调查以及公众座谈会，其代表人选通常以受影响程度大小、距离远近来选择公众 [14]29。由于“评价范围”

不应等同于“影响范围”，也应考虑对“邻近居民”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核电站等高风险项目，影响范围难

以准确界定，可能会出现“台风眼现象”。2013 年广东省江门市反核事件表明，邻近居民如果缺乏参与机

会可能会比当地居民反应更为激烈 [18]23-24。这种考虑也体现在《办法》第 32 条中关于核设施建设项目建造

前的环评公众参与的规定中，但是对于例如堆芯热功率 300 兆瓦以上已经属于中型机组的情形，15 公里

范围内公众的限定显然过于狭窄。

在某些情况下，宗教、性别、种族、技能、信息、知识包括经济实力等因素都可能使一些群体难以

发声 [19]5。对此，根据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发布第 12 898 号行政命令②，CEQ 与联邦环境保护署（U.S.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和其他受影响的机构经协商，制定了《环境正义：依据国家环境政策法的

实施指南》，指出低收入人口、少数群体或部落人口的参与可能需要采取适应性或创新性的办法，以克

服语言、体制、文化、经济、历史或其他方面的潜在障碍，从而根据 NEPA 通常程序有效参与联邦机构

的决策进程 [20]。在欧盟，以水资源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实践为例，政府也需要分析个体条件的差异，对于

能力相对较弱的群体，运用其行政能力来帮助他们更加平等地参与管理 [21]188。公众参与的程序设计应当特

别关注受到项目影响的低收入或者少数民族公众，而《办法》对此并未作出规定。

（二）咨询专家、受托专家和第三方专家

相对于居民，专家的参与不应受“受到直接影响”和“存在利害关系”标准的限制。这里的专家并不包

括处于行政官僚组织之内的行政专家，仅指技术专家 [22]115。只要专家的专长与项目存在关联，他们就有权

参与到程序中来，而且政府或项目开发者也应当主动征询他们的意见 [23]176。但是专家是否属于“公众”则

不无疑义。

从中国目前相关立法的表述来看，有时将“专家”和“单位”“公众”相并列，似乎将专家排除在公众范

围之外，有时又将“专家”列为公众，并将咨询专家意见和专家论证会作为公众参与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在规划环评中，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 13 条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 17 条和第 18 条关于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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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小组的规定，基于其相对于规划编制机关、审批机关以及审查小组召集部门的独立的第三方地位，专

家可以被看作为特殊的公众 [6]63，甚至在规划环评中，要求公众参与的人员以规划涉及的部门代表和专家

为主①。

对专家参与的高度依赖源于环评所具有的复杂科技背景。然而，专家技术和专业知识所具有的天然

倾向恰恰是把所有的价值问题都化解为技术问题来处理，因而有可能漠视大众的价值选择 [24]18，更何况专

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理性不足和独立性不强的弊端 [25]55。因此，如果是为公共决策提供咨询意见进入到政

府决策过程的咨询专家，需要建立一种既能保障专家咨询的独立性和话语权，又能防止和抑制专家角色

错位和越位的机制 [22]113。如果是为决策过程中的参与者如公众或者建设单位的偏好和主张提供专业性支持

的受托专家，代理个体公民或者利益集团表达价值倾向而非公众利益，实际上与普通公众无异，则应当

限制其在技术领域中的参与范围与程度 [26]121。如果是裁决咨询专家和受托专家争议的第三方专家或者复审

专家，虽也属于公众的范畴，但对其专业性和中立性的要求应当更高 [27]23。在 2003 年深圳西部通道环评

事件中，已经出现上述不同角色专家之间的交锋，但现行立法还没有对不同类型的专家予以区分。而专

家基于个人专业兴趣和关注的主动参与目前尚于法无据，这可能也是在 2007 年厦门 PX 事件中，厦门大

学环境专家袁东星教授最终只能通过破格参与公众座谈会发表专业意见的原因 [28]。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第 14 条规定了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时的深度公众参与，对于

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的，建设单

位应当组织召开公众座谈会或者听证会。公众质疑性意见主要集中在环评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

论等方面的，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在环境方面可能受建设项目影响的公众代表列席②。这

一规定试图将事实和价值作出区分，背后的逻辑是价值判断归公众，科学判断归专家。在环境问题中，

有些决定，例如涉及风险评估的决定，要求了解极高的技术信息，使公众比处理其他问题的决策更难掌

握。技术水平的提高往往需要汇编大量的数据，导致数据泛滥，使非专业人员无法理解 [29]293。《办法》

第 12 条也注意到这一点，规定了宣传科学知识加强公众互动。但是，尽管环境决策者必须明确事实和价

值的区别很重要，实际的政治现实有时会导致公众的模棱两可，而评估风险总是涉及价值选择 [30]。环境

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不可能不包含科学判断，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

论等也必然隐含价值选择。关于风险，没有什么专家，特别是存在科学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公共价值必

须纳入所有决定，即使是技术上的决定 [29]302。因此，环境风险决策应当加强合作，实行更为广泛的参与。

（三）环保组织

和“专家”在中国环评立法中的频繁出现不同，相关立法并未针对环保组织作出明文规定，更没有明

确环保组织在公众参与中的主体地位③，此次《办法》也未能弥补这一缺憾。在环评过程中，公众参与的

目的所指向的是私人人身、财产利益与环境公益的二元结构。在中国现有的公众参与立法层面的制度设

计方面，过于强调私人环境利益的主体参与，对于维护环境公益之主体的关注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明显

不足 [14]29。对此，学界普遍认为环保组织属于特殊公众，有学者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释义》对“有关”的

解释，认为应当对《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的“有关单位”通过“目的性扩张解释”，将公益性组织和团体纳

入“有关单位”当中 [1]189。

即便如此解释，也很难超越《办法》对建设项目环评中“评价范围”的限制。实践中，环保组织虽然

在一些重大的环评活动如 2004 年云南怒江流域规划环评中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环保组织还未真正

进入制度化参与程序当中，以宣传、倡导和推动舆论关注等间接参与为主要手段。例如，厦门绿十字曾

在厦门 PX 事件中通过组织公众参与讲座，帮助公众提出反对意见等方式间接参与了厦门海沧南部区域

的规划环评 [31]210。实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认可而且支持环保组织的参与。在美国，EPA 被授予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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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来提供资金赠予非营利公民组织以支持和鼓励其参与①。加拿大影响评价署（Impact Assessment Agency）
参与者资助项目（Participant Funding Programs）也对非营利组织提供经费支持②。

赋予环保组织内容全面、权能充分的参与权已经逐渐成为世界的潮流和共识 [15]66，并为国际条约所规

定。《奥胡斯公约》第 2 条明确将倡导环境保护并符合本国法律之下任何相关要求的非政府组织归入感

兴趣的人当中，并且要求缔约方根据本国法律对非政府组织设定要求时应符合公约的原则，如不歧视和

避免登记的技术和资金障碍 [12]41。实践中，环境治理的非政府组织是欧洲公民社会在环境保护领域内最为

活跃的一支力量 [32]19。被影响、将要被影响或者对于决策结果有着浓厚兴趣的组织化的群体作为利益相关

者是公众当中最重要的类型 [33]273。相较于单个的公民，环保组织有着较为严密的组织，能够代表环境公

益，拥有与规划或项目有关的重要信息和资源，并能在科技与法律问题上提供专业知识与技术，提升环

境决策的理性。因此，环保组织不仅理应属于公众的范畴，而且应当作为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最重要

的主体。

三、特定公众的识别规则−方法和策略

即使能够在具体环境决策中确定公众的范围和类型，决策者仍然面临着数量庞大的潜在参与者。如

何在众多潜在参与者中锁定最终参与的公众代表，将抽象的“公众”特定化、具体化，需要以平衡公众参

与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将组织者引导的自上而下（ top-down）和来源于公众的自下而上（bottom-up）
的方法相结合 [34]48。同时，在解决代表性难题时，综合采用自我选择（self-selection）、选择代表和抽样技

术等策略 [35]352。

（一）现行识别规则及存在的问题

环评可以分为环评材料的编制和审批两个阶段，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参与形式，参与公众的范围也

不同。至于如何确定特定的参与主体，现行规则不仅相当有限、零散，而且存在很多问题。

1. 过于追求公众参与的效率

近年来，中国环评领域的频繁改革旨在简化审批、提高效率、压缩时限，在这种思路之下，为避免

决策成本和负担的增加，参与公众的数量不宜过多，这可能正是《办法》划定“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且没

有确认环保组织地位背后的原因。针对建设项目环评，为改变调查问卷流于形式和造假的现状，《办

法》特别优化了公众意见的调查方式，不再以问卷调查为方式，而是规定了信息公开以及公众意见表的

提交方式。这里采取的主要是自我选择的策略，即获取信息后任何想参与的人理论上都能参与的方法，

在厦门 PX 事件中已有自由报告参与者的实践 [36]9。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参与者自身的反应、能力

和意愿，很容易导致参与不足或过度 [37]90。如果说调查问卷有数量的要求以体现样本代表性，调查公众意

见则完全依赖公众的主动参与。在缺乏鼓励和引导的情况下，再加上信息公开和征求意见期间过短③，很

可能出现参与不足甚至不能的情况，也就很难满足开展深度公众参与的前提，这样一来必将导致程序简

化，最终参与公众的数量过少，虽然有助于审批提速，却可能导致基于片面的信息出现遗漏和失误，而

公众事前参与不足也易于削弱决策的可接受性从而引发事后的无序参与。

2. 不同参与阶段的公众混同

和规划环评不同，现行立法包括《办法》并未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和生态环境主管部

门审批阶段中的参与公众的范围予以区分。在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审批阶段，公众可以在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受理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和作出审批决定前的信息公开期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举报相关违法行为，

这种参与形式对决策的影响力着实有限，而且这里的公众并未与编制阶段的公众作出区分，可能会导致

同一公众反复参与。随着参与阶段对决策影响力的提升，公众的范围应当逐渐限缩并且不断特定化。对

此，《办法》规定对环境影响报告书作出审批决定前，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通知建设单位和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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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力。但是否召开听证会，根据 2004 年《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暂行办法》第 6 条和

第 7 条的规定，属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并非强制性要求。法院在 2011 年楚某某诉郑州市

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审批案①一审判决中也确认公众听证会并非环评审批的必备条件。建设项目环评中利

益博弈型公众参与的缺失将导致受影响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不充分，使得环评结果很容易受到公众

质疑。

3. 赋予组织者广泛裁量空间

在现行主要的四种参与形式中，调查公众意见主要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

和听证会中公众的识别主要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方法。在规划环评中，仅原则性规定专项规划编制机关

应当在规划草案报送审批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对

环境影响报告书草案的意见。这种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将可以采用的公众参与形式列明其中，主要由组

织者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给予了组织者较大的选择权 [6]63-64。但是，由于不同参与方式所指向的公众

不同，具体决策中对于公众的选择将难以预期。这也意味着组织者采取任何一种方式都可通过程序检

验，如果选择了专家论证会等形式，完全可以排除普通公众的参与。《办法》出台前在建设项目环评中

也是如此，例如，在 2013 年上海市杨浦区正文花园（二期）业主委员会等诉上海市环境保护局环境影响

报告审批决定案②中，业主委员会认为不应以专家咨询会替代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但法院认为环评

审批过程中通过咨询专家意见的方式开展公众参与于法不悖。此外，在建设项目环评中，当参与方式为

公众座谈会、专家论证会时，《办法》第 15 条规定公众代表的选择“应当综合考虑地域、职业、受教育

水平、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程度等因素”，这一含糊限定仍然给刻意选择和肆意造假留下了空间。

4. 选择公众的策略点到为止

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和选择代表的策略在目前的立法当中均有一定体现，但现行立法并未提供具体

的方法和限制。例如，规划环评公众参与中的公众识别规则主要体现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

18 条对审查小组的专家从专家库内随机抽取的规定上。但是专家库和专家名单如何确立，随机抽取时如

何保证专业匹配度和利益代表性等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实践中，例如云南专家和北京专家对怒江流域规

划环评的不同见解已经反映出地方政府和企业利益对专家判断存在实际影响 [23]329。对于自我选择策略，

《办法》的规定并不利于普通公众的主动参与，虽可能有利于组织化的利益和那些拥有足够资源来搜集

信息、动员组织成员、提交意见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的人 [37]90，但却受制于“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的限定。

在选择代表策略上，仅有《办法》第 15 条的限定指出了需要考虑的某些要素，如何“综合考虑”显然见

仁见智。当然，公众代表的选择还需满足总人数一定百分比的要求③。但表面上符合人数的要求并不足以

保证公众的代表性，2012 年四川什邡钼铜项目通过发放千余份调查问卷的方式征求过周边可能受影响的

公众的意见，但仍引起了事后民意的极大反弹 [38]，因为即使样本数量丰富也不能保证所有的价值和偏好

都能得到反映。

（二）公众识别规则的重塑和完善

对于具体公众的识别和选择，相关立法包括《办法》尚未建立起系统的规则，留下了广泛的自由裁

量空间，在公众范围狭窄的前提下，既不能确保信息的充分获取也不能保证公众的观点和利益得到全面

反映。为此，公众识别规则应当予以重塑和完善：

1. 在环境决策的质量和效率之间寻求一定平衡

现行立法对“公众”的狭窄界定虽表面上有助于环境决策效率价值的达成，但却不利于对环境决策的

监督和优化。但是如果宽泛界定“公众”以提升环境决策的理性和正当性，却可能花费过多的时间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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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2011〕中行初字第 82 号。

　　② 〔2013〕沪二中行终字第 57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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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50 000 时，代表数量为总数的 15%，但不少于 300 人，总数>50 000 时，代表数量不少于 500 人。



本。有鉴于此，应当首先在公众的识别规则中以平衡环境决策的质量和效率为目标，既要确保充分的信

息公开、信息获取和信息交流，又需要对参与人数予以一定限制。理论上，参与决策的公众应当限于那

些有时间、知识或专长，有效参与和投入，并且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所在组织观点的人 [10]119。因此，在选

择公众代表时，除了考虑现行立法所提及的地域、职业、受教育水平、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程度等基本

要素之外，《办法》应当明确以重要观点和知识来源是否都能得到代表，不同的利益特别是组织化的利

益是否均有机会影响决策作为识别公众的根本依据。同时，保证参与并不等于每个参与者的参与机会和

方式完全相同。为兼顾效率，应当确保受影响最大或具有相关专门知识的人充分参与决策。加拿大影响

评价署针对 2019 年《影响评价法》（Impact Assessment Act）①发布的《影响评价法下联邦影响评价从业

者指南》中就指出，虽然任何公众都可以通过在线注册获得在线评论或参与机会，但面对面参与活动主

要集中在指定项目区域附近的社区 [39]。

2. 针对公众参与的不同阶段吸纳不同的参与者

一般来说，在制定问题的早期阶段，当尚未形成或识别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或可能有影响的群体

时，更少限制（bounded）或者说更开放的形式可能是适当的。随着利益变得更加有组织，所需的信息和

专门知识得到澄清，参与程序变得更加形式化，对新的参与者就不再那么开放 [10]117。因此，《办法》应当

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阶段中的参与公众的范围予以区分。在环评

材料编制的早期阶段，应当促进广泛的公众参与，将重点放在获取与规划和项目有关的全面的信息、知

识和价值上，逐步明确争议的事实和价值问题。随着公众的持续参与，争议得到不断厘清，公众的界定

和辨别将得以逐步明确，也就不需要继续采取开放式的参与模式。这在《办法》规定的深度公众参与中

已有一定体现。到了环评材料的审批阶段，由于决策关注的主要是利益平衡，因此公众的识别应当聚焦

于利益相关者和利益集团，此时再次开放给所有公众提出意见已无必要。特别在建设项目环评中，应当

切实保证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环境保护行政许可听证的有关规定应当明确必须启动听证会的情形和标

准，给予利害关系人充分的利益诉求表达机会，这也是提高公众参与效率的必然要求。

3. 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分别提供指南

为识别特定的感兴趣和受影响方，以权利制约权力，限制组织者的自由裁量空间，应当在自上而下

的方法中为其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引。对此，可以仿效域外立法增设通知特定公众的规定。例如，美国

CEQ 条例在公众参与一条中明确规定了机构应当通知的公众的范围。除通过公告、报纸、媒体等进行信

息公开外，还要求机构直接邮寄给附近或者受影响的财产所有权人和占有人，针对潜在可能感兴趣的人

予以通知或者发布信息，并针对具有全国关注影响的活动，在联邦公报上公布通知并且邮寄给合理预期

为感兴趣的全国性的组织②。英国《城镇和乡村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The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Regulations 2017）也在第 19 条中规定，如果规划局知悉任何

可能被影响或感兴趣的特定个人或者组织不大可能通过现场通知或本地广告知悉环评申请时，应当向其

发出通知。《奥胡斯公约》第 6 条同样规定了公告和个别通知两种通知公众的方式。个别通知针对可能

受影响的人，特别是环保组织 [12]96。

为进一步明确通知的对象，在立法之外还应提供相应指南。例如，美国 EPA 发布的《公众参与指

南》提供了非常详尽的问题清单来帮助识别特定的公众。包括谁将被决策直接影响？谁将被决策间接影

响？谁想参与？谁能影响决策？等近二十个问题来帮助锁定特定公众 [40]。英国环境署（Environment
Agency）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范围界定项目手册》提供了相似的问题清单来识别潜在的利益相关者 [41]。

《奥胡斯公约执行指南》也指出应当制定开放性的长期有效名单（standing list）列出已经表达对有关环

评的决策有兴趣被通知的个人和组织，从而为个别通知提供依据 [12]96。

在自下而上的方法中，由于公众有时并不知道可能受到决策影响，即使收到通知也并非每个人都愿

意或者有能力参与，因此需要对公众的主动参与予以鼓励和帮助。在美国，各联邦机构不仅有义务通知

相关方，还有义务为这些相关方的参与提供便利，必要时提供资金 [37]88。上文提及的加拿大参与者资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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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也是如此。此外，为了帮助关心联邦决策对环境的影响的公民和组织有效参与根据 NEPA 进行的环境

审查，美国 CEQ 发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公民指南：让你的声音被听见》，对环评程序、公众如何参

与、如何获得援助和救济进行了详细介绍供公众查询和参考 [42]。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环境评价公民指

南》也对环评的具体程序和公众如何参与进行了详细介绍，旨在解释有关环境评价的法律和条例，以便

该省所有人都能参与这一进程 [43]。

4. 细化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和选择代表等策略

广泛参与必然会导致代表的难题，需要结合相关管理学和统计学方法选择参与者。随机抽样、自我

选择和选择代表策略在现行立法中均有所体现，但立法只是提供了某些需要考虑的要素，未作具体规

定。如在遴选专家时，随机抽样是常见方法，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解决专家库本身的合理性问题。现行

《环境影响评价审查专家库管理办法》侧重专业分布，未考虑专家本身的利益代表性问题。自我选择这

种开放式的参与方式容易导致参与不足或过度，则需要在合理确定参与时限的基础上，增加对特定公众

特别是弱势群体的通知和引导，帮助那些没有能力参与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受到影响的人。选择代表不

能简单考虑人数上的百分比，除《办法》第 15 条规定的要素外，还应将是否能够反映所在群体的共同特

征，以及代表的观点能否反映更广泛公众的意愿纳入考虑范畴 [37]90。总之，需要细化并综合运用选择策略

以确保所有相关利益以公正、充分和平衡的方式得到代表。

四、结语

中国相关规则的完善，应当建立在重新审视环评制度本质、深刻理解公众参与程序功能的基础之

上。为了更好地通过各方信息的输入和价值的融合促进更为明智的决策并达至利益平衡，立法应当放宽

对“公众”的界定，将“感兴趣”和“受影响”作为界定公众的核心要素，明确各类公众特别是邻近公众和

特殊群体、不同类型的专家和环保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为了在公众参与的质量和效率之间寻求一定平

衡，应当以重要观点和知识来源是否都能得到代表，不同利益特别是组织化的利益是否有机会影响决策

为根本出发点，并针对公众参与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目的吸纳不同的参与者以最大化公众参与的效益。同

时，决策者还应当分别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提供具体的指引和帮助，以鼓励公众参与，并细化

随机抽样、自我选择和选择代表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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